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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：署理區總監 
致 ：區內各旅團 

知會 ：區各幹部職員及各部門主管 

 特別通告：01/06 
日期：2006 年 2 月 20 日 

 
 

同 心 共 遊 將 軍 澳 – 2006 步 行 籌 款 日 
 
本區會將於二零零六年四月舉行步行籌款，藉此齊集區內所有成員、領袖及政務委員的支

持，為區會慶祝成立五周年籌募經費，以舉辦各式各樣的慶祝活動。 活動詳情臚列如下 : 
 

(一) 目    的 : 加強旅團與區會的聯繫，為區成立五週年活動籌款 
(二) 日    期 : 2006年4月30日 (星期日) 
(三)  步行路線 :  

 
 景嶺書院  茅湖仔  將軍澳青年營  靈實醫院  茅湖山  
 衛奕信徑  將軍澳73區  匯知中學 (步行時間 : 約一小時三十分) 

(四) 報到地點 : 景嶺書院 

(五) 報到時間 : 上午9時30分 

(六) 步行終點 : 匯知中學 

(七)  起 步 禮 : 上午10時正 

(八) 參加資格 :  

 
 

 區內各政務委員、各級總監、領袖、各支部童軍成員及其親友，亦歡迎將軍 
 澳區以外童軍單位參加。 

(九) 服    飾 :  
  1) 各支部童軍成員 – 運動服裝配旅巾 

2) 領              袖  – 戶外活動制服或運動服裝配旅巾 
3) 政   務   委   員   – 戶外活動制服或運動服裝 

(十) 籌款收益分賬 : (不扣除活動開支) 

 籌款單位 
收益單位 

區 內 旅 團 區 以 外 旅 團 其 他 單 位 
區 40% 50% 100% 

旅  團 60% 50% -- 
其他單位 -- -- --  

(十一) 籌款收益之發放 : 

 
 籌款收益將於2006年6月下旬，以支票形式發放予旅團。請於報名表內 
 註明旅團開設的銀行戶口名稱。 

(十二) 活動內容 : 將於簡介會中，公佈活動內容及細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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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 簡 介 會 :   

 

 日期：2006 年3月16日(星期四) 
 時間：晚上7時至8時 
 地點：將軍澳區總部 -  寶林邨寶寧樓313-314室 
 注意事項； 

1. 以「旅團名義」參加的旅團，必須派 1 名領袖代表出席簡介會， 
簽收籌款表格及領取有關活動細節文件，大會不會再另函提醒出 
席簡介會之旅團代表，請各代表準時出席。 

2. 以「個人名義」的參加者，籌款表格及有關活動細節文件將另行 
寄發。 

(十四) 報名方法 :   

 

 參加單位請填妥夾附的報名表格於 3 月14 日（星期二）或以前寄交或傳真 
 至本區會（傳真號碼：2704 2988）。 

1. 旅團表格：各支部成員、旅團領袖及其親友，須經由旅團報名。 
活動當日每個旅團必須有領袖帶隊參加。 

2. 個人表格：適用於地域、區各級領袖、政務委員及其親友。 
 
備註 : 18 歲以下的參加者必須經由旅團負責人收集、核對及保及保存已填妥的家長同意書。(每人1 份) 

(十五) 籌款表格 :   
  將於簡介會中派發，所有籌款表格均已編號及蓋有區印。大會將按照報名表 

 上申請領取籌款表格的數量，派發給參加單位。籌款表格如不足應用，可以 
 再申請領取，惟所有籌款表格（不論使用與否）必須於 5 月18 日或以前全 
 數連入數紙交回本區會，如有遺失，須提交書面解釋。 

(十六) 繳款方法 :   
  旅團及個人參加者：個人參加者/旅團領袖收集參加者之捐款，經點算數目 

 正確後存入本區會之銀行戶口 (264-088899-001，恆生銀行)，並於 
 2006年4月27日(星期四) 晚上9 時前，將銀行入數紙正本及籌款表格，交 
 回區總部。 

(十七) 籌款獎勵 :   
  設有『個人最高籌款額獎』、『旅團最高籌款額獎』及『旅團最高參予獎』 

 ；上述獎項將另函通知頒發日期。 

(十八) 備 註 :   
 1. 每位贊助人捐款$100 或以上，可申請發還獨立收據（收據將交由參加單位之活動負

責領袖，分發予各參加者，由參加者自行轉交贊助人）。 
2.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聯絡童軍區長湯忠偉先生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署理區總監    霍志榮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薛敏儀                    代行) 


